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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文
化
與
人
類
行
為

犯
罪
行
為
是
廢
人
類
行
為
，
昕
以
它
是
行
為
科
學
研

究
的
課
題
。
它
是
人
類
行
為
中
社
會
所
不
接
受
行
為
的
一

個
類
型
，
因
而
影
輯
人
類
行
為
的
任
何
因
素
，
都
是
瞭
解

犯
罪
行
為
昕
不
可
忽
視
的
，
文
化
因
素
，
當
然
是
研
究
犯

罪
行
為
所
特
別
加
以
注
意
的
有
力
影
響
閏
子
。
研
究
犯
罪

行
為
和
討
論
人
頓
行
為
的
學
者
固
然
不
可
忽
靚
文
化
因
素

.
，
就
是
談
到
人
類
有
關
的
其
他
任
何
事
物
，
均
離
不
開
文

化
，
這
是
因
為
文
化
的
影
響
的
力
量
，
遍
互
於
自
然
界
的

所
有
事
物
，
例
如
學
習
的
方
法
，
人
格
型
態
，
家
庭
組
織

，
經
濟
制
度
，
社
會
階
層
等
等
。
但
是
文
化
究
竟
是
什
麼

東
西
?
它
的
內
涵
如
何
，
人
言
人
誅
，
其
定
義
就
有
百
十

個
之
多
。

美
國
有
名
的
人
類
學
家
克
羅
派
(
阿
州
立
即
汀
叩
門
)
曾
對

文
化
下
一
定
義
說
:
「
文
化
是
人
類
的
歷
史
產
物
，
它
包

括
意
見
、
方
式
、
價
值
。
文
化
是
共
有
選
擇
的
、
學
習
的

，
基
於
符
號
的
運
用
，
就
行
為
來
說
，
同
時
也
是
抽
象
的

及
行
為
的
產
物
(
註
一
)
。
」
人
類
是
創
造
文
化
的
動
物

，
人
類
社
會
要
比
其
他
動
物
復
雜
得
多
;
人
類
生
存
的
環

攘
，
不
僅
是
指
物
質
的
說
揖
而
言
，
同
時
包
括
寸
技
疆
、

信
仰
、
價
值
，
以
至
人
類
本
身
的
問
題
。
其
他
勘
物
出
生

時
，
就
帶
來
寸
由
遺
傳
而
得
到
的
本
能
行
為
，
已
能
的
抄
解

決
本
身
的
問
題
，
並
且
從
容
的
應
付
所
處
的
環
境
，
但
是

人
熱
心
可
叭
，
他
們
必
鑽
在
生
活
的
環
境
中
立
相
接
觸
時

，
會
，P
H
I
M心
憊
的
行
為
方
式
，
維
持
寸
五
相
適
應
的
關
係
卜
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「
文
化
行
為
」
。

文
化
行
為
是
人
類
獨
有
的
特
徵
，
其
質
就
是
環
境
的

適
路
，
事
質
上
也
成
了
環
境
的
一
部
份
。
由
於
文
化
行
為

的
存
在
，
促
成
人
類
文
化
產
生
許
多
新
的
問
題
，
但
是
更

進
一
步
的
會
訓
棘
出
更
能
適
應
的
文
化
行
為
。
例
如
說
:

原
子
彈
是
人
類
文
化
的
產
物
，
因
為
原
子
彈
而
產
生
許
多

新
的
問
題
，
人
類
對
原
子
彈
所
產
生
的
新
的
問
題
，
必
讀

謀
求
新
的
適
應
方
法
。

「
適
路
」
是
文
化
的
崖
物
，
尤
其
人
類
對
環
境
的
適

應
，
人
類
擁
有
的
生
物
學
上
的
有
機
體
，
對
適
應
的
能
力

會
有
很
多
的
方
法
，
可
是
有
些
特
別
適
應
方
式
，
是
從
人

類
接
觸
相
互
學
習
中
獲
得
，
見
童
生
活
在
自
己
的
團
體
中

，
由
於
先
人
與
環
揖
的
接
觸
，
團
體
已
經
存
在
7
很
多
適

應
方
法
，
所
以
見
輩
們
從
開
始
就
向
團
體
學
習
到
很
多
的

已
經
存
在
的
適
應
方
法
，
並
且
覺
察
到
團
體
對
他
本
身
的

適
應
。
例
如
兒
童
-
感
覺
到
饑
餓
，
他
不
像
其
他
動
物
君
到

東
西
就
吃
，
必
頸
注
意
到
那
些
東
西
可
以
吃
?
如
何
吃
法

?
他
從
團
體
內
的
份
子
|
|
父
母
學
習
到
吃
些
什
腹
?
怎

樣
吃
法
?
吃
幾
次
?
不
同
的
固
體
會
產
生
不
同
的
文
化
行

為
結
果
。
由
於
不
同
固
體
有
不
同
的
文
化
行
為
，
而
每
個

周
震
歐

團
體
內
的
份
子
，
均
認
為
本
身
的
文
化
行
為
，
是
人
類
最

優
良
的
、
最
健
全
的
、
最
科
學
的
，
甚
至
於
我
們
認
為
最

落
後
的
地
區
的
人
民
，
他
們
亦
復
有
如
此
的
想
法
。
人
類

聚
集
的
各
個
團
體
已
經
形
成
的
女
化
行
為
，
無
形
中
會
支

配
7
團
體
內
份
子
的
行
為
方
式
，
他
們
並
且
持
續
不
蝦
的

率
行
，
不
會
輕
易
變
吏
，
貶
價
兵
類
的
文
化
行
為
，
更
是

人
類
社
會
的
共
同
趨
向
。

由
此
推
論
，
生
長
在
或
生
活
在
從
吾
人
現
存
的
團
體

現
範
為
標
準
所
評
定
的
一
些
一
不
良
團
體
、
不
良
區
域
，
以

至
犯
罪
幫
會
的
份
子
;
亦
是
受
到
該
區
域
、
該
團
體
的
文

化
行
為
所
影
器
。
當
然
它
們
的
一
些
文
化
行
為
芳
式
，
亦

為
正
常
社
會
評
價
為
不
良
的
、
犯
罪
的
，
但
是
兵
組
成
份

子
，
仍
舊
如
同
其
他
團
體
中
份
子
牽
行
其
文
化
行
為
一
樣

，
忠
誠
不
瑜
，
視
傌
最
優
越
的
，
毫
無
二
致
。
換
言
之
，

某
些
一
犯
罪
行
為
是
某
些
一
固
體
內
的
文
化
行
為
，
不
過
從
團

體
外
另
一
角
度
來
衡
度
，
其
為
犯
罪
行
偶
而
已
。

二
、
文
化
街
突
與
犯
罪
行
為

研
究
犯
罪
行
為
與
文
化
的
關
係
，
首
先
應
談
及
文
化

銜
突
台
丘
吉

5

戶
口
。
丘
口
2
)
的
問
題
，
文
化
街
突
是

指
不
同
的
社
會
制
度
、
價
值
觀
念
、
道
德
視
施
間
，
之
街
笑

，
普
通
有
下
列
二
種.. 

-
u克
風
俗
習
慣
性
的
文
化
街
笑
，

行
為
人
所
表
現
的
行
為
方
式
，
觸
犯
7
另
一
固
體
的
規
範

一的一



，
其
規
範
未
掉
你
入
行
為
人
人
格
結
稍
一
要
素
，
亦
即
行
娟
的

人
將
結
構
中
，
其
道
德
意
識
上
故
未
有
違
反
立
感
覺
，
加
州

犯
罪
意
識
立
可
言
。
例
如
法
國
的
刑
法
由
於
政
治
的
因
素

，
佇
施
行
於
阿
爾
及
利
亞
。
而
阿
爾
及
刺
亞
居
民
立
習
恆

行
鳴
，
凡
與
該
刑
法
相
五
抵
觸
的
，
就
變
成
傌
犯
罪
行
為

。
叉
如
北
非
的
卡
科
耳
人
，
要
與
人
通
姦
，
由
妻
之
父
或

兄
弟
殺
死
其
女
，
已
成
為
一
種
禮
儀
，
認
為
她
立
不
貞
，

有
持
其
族
名
譽
，
其
父
或
兄
弟
，
必
讀
用
其
血
凶
洗
清
血

族
之
污
名
，
也
即
賦
予
其
父
兄
立
責
任
及
義
務
。
但
這
些
一

行
為
從
法
律
觀
熙
衡
之
，
則
為
犯
罪
之
行
為
。
文
在
西
伯

刺
亞
的
某
部
族
，
苦
脫
盲
婦
女
立
面
紗
，
成
為
侵
害
部
族

之
最
神
聖
的
規
範
，
兢
定
由
其
親
族
殺
死
之
。
但
俄
國
法

律
擴
大
適
用
至
西
伯
刺
亞
時
，
即
發
生
文
化
問
「
街
突
」

。
例
如
由
意
大
刺
西
西
里
島
遷
居
至
美
國
移
民
的
父
親
，

在
紐
澤
西
州
殺
死
誘
惑
自
己
女
兒
立
少
年
，
被
逮
捕
時
，

會
感
覺
驚
訝
不
置
，
他
以
為
自
己
的
所
作
所
為
，
只
不
過

是
按
照
他
自
己
的
傳
統
方
法
夾
維
護
家
族
之
名
程
而
已
。

自
己
內
在
意
識
，
並
鯨
任
何
犯
罪
的
感
覺
存
在
，
這
完
全

是
外
在
的
，
屬
於
文
化
性
質
的
習
慣
行
為
間
街
笑
而
已
。

第
二
次
大
戰
以
後
，
盟
軍
進
駐
日
本
，
由
於
西
洋
文

化
及
東
洋
文
化
更
進
一
步
之
接
觸
，
會
引
起
某
些
一
程
度
的

街
突
，
也
惹
起
不
少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其
間
文
化
街
突
立
犯

罪
事
例
，
亦
屢
見
不
鮮
。

從
美
國
的
移
民
問
題
中
，
更
易
於
君
出
文
化
銜
突
與

犯
罪
行
為
間
的
關
係
。
第
…
代
移
民
本
身
由
於
新
的
美
國

文
化
環
境
中
的
行
為
規
誼
，
與
其
舊
的
原
出
生
地
或
由
父

母
接
受
而
來
的
文
化
行
為
有
甚
大
差
異
，
發
生
街
笑
。
其

犯
罪
發
生
的
原
因
並
不
是
基
於
單
純
的
經
濟
理
由
。
例
如

第
一
代
移
民
立
殺
人
案
件
，
是
因
泊
玄
之
學
吵
街
而
且
〈
而
行

兇
，
夫
妻
或
家
族
之
糾
紛
而
殺
人
，
或
是
妻
子
不
貞
維
護 家

族
名
學
而
犯
罪
有
居
多
。
移
民
之
第
二
代
子
女
文
化
街

失
之
原
閃
淡
誨
，
其
殺
人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甚
於
前
述
之
原

因
廠
為
稀
少
。
多
數
是
因
弧
敢
殺
人
。
這
二
代
間
的
差
別

，
是
極
有
趣
的
事
實
。

萬
魯
克
夫
婦
為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械
負
援
學
的
研
究
少

年
犯
罪
學
家
，
亦
會
將
二
二
名
以
在
美
國
出
生
雙
親
的

美
國
出
生
少
年
，
與
四
六
一
名
以
也
外
國
出
生
雙
親
的
美

國
出
生
少
年
，
兩
組
少
年
犯
罪
者
作
比
較
立
研
究
，
列
出

四
十
九
個
因
.
Z
U
(
註
二
)
，
結
果
是.. 

筱
者
的
雙
親
年
齡

相
差
較
大
，
教
育
程
度
較
低
，
以
及
眾
庭
狀
況
稍
佳
外
，

其
本
質
並
無
差
異
。
依
理
而
論
，
後
者
從
事
犯
罪
行
為
應

該
比
前
者
較
少
的
可
能
，
有
極
少
的
犯
罪
原
因
，
然
而
，

從
個
人
追
求
「
目
標
」
的
觀
熙
來
君
，
其
中
已
成
為
犯
罪

立
部
份
原
因
。
追
求
「
目
標
」
上
的
行
為
差
異
與
方
式
上

的
不
同
，
在
於
雙
親
與
其
子
女
立
出
院
站
不
同
而
引
起
的

文
化
街
矢
。

美
國
犯
罪
學
者
席
林
(
的
已
戶
戶
口
)
(
註
一
二
)
對
第
二

代
之
移
民
，
較
一
般
犯
罪
者
倡
多
，
立
理
由
作
如
下
解
釋
說

.. 

應
就
犯
罪
統
計
資
料
有
必
要
重
新
慎
重
檢
討
。
美
國
的

另
一
犯
罪
研
究
委
員
會
會
將
一
九
三0
年
之
警
察
報
告
，

加
以
研
究
稱
﹒
.
在
外
國
出
生
父
母
的
美
國
出
生
子
女
比
之

美
國
出
生
父
母
的
美
關
出
生
子
女
有
較
高
立
犯
罪
比
率
的

地
域
分
佈
，
其
間
除
7

一
州
外
，
餘
均
為
工
業
發
達
之
州

，
如
麻
省
、
康
州
、
俄
州
、
伊
州
、
羅
德
島
州
、
貴
州
、

佛
蒙
特
加
州
等
。
也
說
明
7
移
民
第
二
代
普
通
成
長
於
東

部
及
中
東
部
各
州
立
貧
民
地
縛
，
而
其
他
各
州
立
貧
民
地

帶
立
住
民
，
主
要
的
是
以
美
國
生
活
者
以
及
其
子
女
居
住

者
，
移
民
二
仕
並
非
具
有
一
個
指
導
性
的
父
母
文
化
或
自

身
的
新
環
境
文
化
模
型
，
而
是
一
個
新
咨
文
化
間
的
不
確

定
型
式
，
加
以
彼
等
具
有
一
小
規
則
的
低
薪
資
收
入
工
作
，

或
家
庭
問
移
民
身
份
的
缺
陷
條
件
，
以
致
成
為
失
去
接
受 教

育
或
康
樂
活
動
等
機
會
立
低
級
的
社
會
經
濟
水
餘
的
文

化
然
間
，
席
林
教
授
以
為.. 

正
因
傌
如
此
，
所
以
的
生
闊

的
文
化
與
這
些
一
特
殊
文
化
毫
不
發
生
關
係
，
也
保
持
若
最

高
的
犯
罪
率
記
錄
。

文
化
街
突
另
一
產
生
的
型
態
，
是
閃
為
社
會
分
化
的

結
果
，
一
個
文
化
的
起
源
本
來
由
同
穎
的
統
合
的
型
態
，

發
展
為
異
類
的
及
無
前
合
的
文
化
型
態
。
因
此
街
爽
的
態

樣
亦
隨
立
增
加
。
如
眾
所
知
的
美
國
拉
布
拉
多
|
|
印
第

安
納
(
廿
ω
冒
立
。

m
l
H
E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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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是
個
初
級
性
協
同
調
和
而

形
成
的
社
會
，
並
且
極
具
有
綜
合
性
一
貫
的
規
範
o

因
而

在
此
一
文
化
的
無
所
爭
執
，
社
會
上
避
免
使
用
暴
刃
，
五

相
爭
間
，
某
些
行
為
雖
周
禮
儀
子
以
規
律
，
但
社
會
上
仍

手
輕
視
不
屑
的
態
度
。
像
這
樣
的
社
會
團
體
在
南
美
、
澳

洲
亦
是
常
見
的
。
文
明
的
社
會
內
也
有
如
是
如
小
村
，
繼

續
存
在
，
若
與
現
代
的
工
商
業
社
會
相
對
照
，
現
代
社
會

內
文
化
銜
突
焉
不
可
避
免
的
事
。

社
會
分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會
產
生
無
數
的
社
會
集
團
，

而
各
集
團
則
就
其
生
活
型
摺
持
有
其
自
身
獨
特
立
見
解
，

對
其
他
集
團
立
社
會
價
值
，
不
但
一
無
所
知
，
更
含
有
昕

誤
解
，
而
發
生
排
拒
的
態
度
，
是
以
街
爽
的
情
混
自
然
為

立
增
加
。
這
種
是
文
化
發
展
的
徵
兆
，
也
是
從
社
會
分
化

過
程
中
所
產
生
的
社
會
規
範
的
街
爽
。

社
會
犯
罪
學
家
蘇
遮
蘭
會
說
〈
註
四
)

•. 

西
洋
文
化

是
自
家
庭
主
義
的
協
同
性
質
，
向
個
人
主
義
競
爭
性
的
方

向
發
展
，
在
這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可
以
說
明
犯
罪
現
象
。
他

以
為.. 

文
化
街
突
是
條
介
犯
罪
的
基
本
淵
源
。
這
種
文
化

銜
突
是
文
化
發
展
中
立
副
琵
品
，
是
在
一
個
文
化
閃
阻
酪

若
不
調
和
的
行
傌
現
純
的
產
生
所
引
起
的
。

就
移
民
犯
罪
立
原
因
而
言
，
臉
寸
前
述
的
新
許
行
為



規
範
間
之
街
突
〈
初
級
性
的
文
化
衝
突
〉
可
成
為
其
原
因

外
，
另
外
可
以
舉
出
的
是
•• 

從
鄉
村
移
居
至
都
市
而
引
起

的
。
尤
其
是
工
業
化
加
速
發
展
，
都
市
人
口
袋
中
，
生
來

在
鄉
村
的
少
年
、
背
年
、
中
年
齊
向
都
市
，
這
稱
為
一
「
環

境
的
移
動
」
。
他
們
從
原
來
完
整
的
制
度
化
的
同
類
姓
社

會
，
遷
移
至
將
會
解
體
的
異
類
性
社
會
，
文
稱
為
次
級
文

化
衡
的
矢
。
這
種
的
移
動
過
程
中
弘
亦
能
成
為
犯
罪
發
生
之

原
因
。
根
據
美
國
學
者
論
民
門
口
試
問
。
且

m
F
N
d
司
1
)的
叮

少
年
犯
罪
區
域
」
之
研
究
理
論
，
即
可
說
明
(
註
五
)
。

它
是
食
悶
簡
陋
的
住
宅
，
以
及
不
良
的
鄰
旦
關
係
影
響
為

都
市
區
域
的
特
徽
，
是
最
大
的
社
會
解
體
現
象
。
移
民
家

庭
抵
達
後
，
住
入
如
此
低
廉
租
金
的
居
住
區
域
，
受
到
社

會
解
組
的
影
響
甚
大
。
在
這
區
域
中
成
長
的
少
年
易
於
產

生
不
良
或
犯
罪
行
為
是
預
料
中
的
事
實
。
所
以
，
與
其
說

少
年
犯
罪
區
域
，
因
移
民
間
體
居
住
，
所
以
犯
罪
率
高
，

毋
寧
說
，
因
這
些
地
區
本
身
社
會
解
組
的
作
用
，
而
為
產

生
不
良
的
或
犯
罪
行
為

4

更
為
恰
當
。

美
國
社
會
學
家
在
研
究
文
化
與
犯
罪
行
為
立
際
，
文

注
目
到
另
一
個
事
賀
，
就
是
指
恩
那
(
因
阻
明
自
己
(
註

六
)
在
西
雅
圖

(
ω
S
Z
E
)的
維
利
瓜
連
學
校
區
的
研

究
，
其
少
年
犯
罪
發
生
率
是
百
分
之
五
﹒
七
，
而
其
周
圍

地
區
之
少
年
犯
罪
發
生
率
則
為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﹒
七
。
如

此
的
同
一
地
區
，
具
有
甚
犬
懸
殊
犯
罪
發
生
率
。
考
其
原

因
，
係
由
於
這
些
學
故
地
區
，
東
方
國
家
移
民
人
口
眾
多
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(
學
校
之
百
分
九
十
為
日
本
人
)
，
因
東

芳
人
具
有
強
烈
的
家
族
觀
念
，
其
家
庭
的
社
會
控
制
力
量

，
至
今
對
預
防
犯
罪
仍
發
生
抑
制
的
功
能
。
同
樣
的
，
林

托

(
E
E
叩
門
)
在
美
國
的
火
故
魯
魯
，
或
其
他
東
方
人
密

往
前
的
地
區
如
中
國
攘
的
少
年
犯
罪
行
傌
調
查
，
也
有
明
顯

不
同
之
間
。

從
另
一
觀
熙
來
研
究
文
化
與
犯
罪
行
為
是
次
級
文
化

(
ω
z
g丘
吉
『
品
，
次
級
文
化
的
意
義
是•• 

「
指
某
些
一
團

體
中
的
價
值
觀
念
，
行
為
規
範
，
及
行
為
模
式
，
已
成
為

該
團
體
內
的
傳
統
，
它
成
為
非
常
重
要
的
參
考
架
構
;
透

過
此
一
參
考
架
構
，
何
人
用
來
解
釋
事
事
物
物
。
」
犯
罪

學
者
有
ω
E
F

告
各
個
叫
和
吋

}
Z
S
Z
F
n。
v
m
口
等

均
是
課
討
少
年
犯
罪
的
次
級
文
作
弘
尤
其
是
在
社
會
階
層

與
不
良
少
年
組
織
闊
的
關
係
。
其
中
們
各
自
從
迫
自
三
代
的

叩
門Z
m

畔
的
。
門
口m
門
的
。
旦
旦
河
獲
得
一
些
概
念
(
註
七U
。

他
以
為
少
年
犯
罪
次
級
交
化
具
有
非
實
用
的
、
惡
作
劇
的

、
和
否
定
性
的
特
徵
。
(
Z。
口
已
戶
戶
宮
門-
2
.
巴
巴
戶
口
F
I

。
口
的
L

口
已

Z
m
m且
可
戶
的
它
們
)
(
註
八
)
它
是
集
中
於
男
性

的
和
勞
工
的
少
年
蠶
眾
所
兵
有
的
。
它
代
表
7
加
諸
於
低

級
社
會
階
層
污
穢
標
誌
的
反
抗
，
因
為
他
們
無
法
達
成
中

級
社
會
階
層
所
要
求
的
文
化
標
準
'
和
對
這
些
一
標
準
的
輕

親
與
挑
戰
態
度
，
籍
以
加
強
本
身
社
會
地
位
的
努
力
。
雖

然
柯
恩
沒
有
主
張
少
年
犯
罪
集
團
的
次
級
文
化
就
是
少
年

犯
罪
行
為
方
式
，
或
者
因
為
少
年
們
對
中
級
社
會
經
濟
階

層
說
範
適
應
上
的
困
難
所
產
生
的
行
為
方
式
。
但
是
他
相

信
少
年
犯
罪
集
圓
的
次
級
文
化
是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產
生
的

主
要
來
源
。
從
事
不
良
少
年
幫
會
的
次
級
文
化
研
究
發
現

中
指
出
•• 

侵
略
性
的
行
為
，
無
論
是
不
良
幫
會
的
份
子
間

，
或
與
其
他
幫
會
間
，
以
及
社
會
上
其
他
人
間
的
街
爽
，

他
們
以
各
種
不
同
的
行
為
表
現
方
式
表
接
侵
略
的
次
級
文

化
特
徽
，
械
閥
毆
打
即
是
其
中
一
例

。

街
樂
的
結
果
獲
得

提
高
個
人
或
團
體
的
聲
譽
與
地
位
，
有
時
閥
毆
會
是
幫
會

組
織
中
的
部
份
份
子
角
色
的
費
現
行
為
。

蕭
氏
在
其
少
年
犯
罪
|
|
團
體
的
傳
統
一
文
中
指
示

•• 

少
年
犯
罪
的
各
種
不
同
行
為
方
式
，
尤
其
是
.
倫
竊
，
大

部
份
是
少
年
們
所
屬
團
體
內
社
會
的
或
文
化
的
生
活
方
式

。
從
這
熙
君
來
，
少
年
犯
罪
者
及
非
少
年
犯
罪
者
間
的
行

為
表
現
不
悶
，
實
在
是
所
嵐
固
體
傳
統
，
標
準
與
期
待
的

基
礎
不
同
所
反
應
的
結
果
。
實
際
上
很
多
的
少
年
犯
罪
行

鴿
，
應
該
認
為
是
團
體
內
文
化
標
擎
的
適
應
，
以
及
其
居

住
地
理
環
壇
內
的
文
化
標
擎
的
適
應
。
若
能
從
他
們
的
團

體
主
化
型
式
來
評
論
，
很
多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案
件
，
雖
然

違
反
7
大
社
會
的
法
律
成
為
犯
罪
行
為
，
但
實
在
是
自
己

團
體
內
認
可
接
受
的
行
為
方
式
。

次
紗
文
化
實
在
是
一
種
價
值
觀
念
，
社
會
兢
範
及
行

為
的
方
式
，
它
在
某
些
團
體
內
成
為
傳
統
，
這
些
一
團
體
可

能
有
很
多
型
態
，
有
職
業
的
團
體
，
種
族
的
團
體
，
社
會

階
層
的
團
體
，
封
閉
式
機
構
的
團
體
，
以
及
其
他
各
種
不

同
年
齡
的
團
體
等
。
次
級
文
化
是
個
人
透
過
團
體
生
活
解

釋
所
君
到
世
界
上
的
一
切
事
物
。
至
於
次
級
文
化
如
何
形

成
，
改
變
及
結
果
，
以
及
何
以
次
級
文
化
會
在
團
體
中
長

期
的
保
存
著
，
柯
恩
會
加
以
說
明
。
他
以
為
個
人
的
行
為

是
所
遭
遇
過
的
問
題
解
決
方
式
，
吾
人
都
卅
論
何
時
表
現
行

為
，
也
就
是
對
某
些
一
問
題
或
某
一
連
串
的
問
題
反
應
。
它

從
最
瑣
郁
的
，
習
價
性
的
到
最
困
難
的
，
很
多
可
以
任
意

選
擇
的
行
為
方
式
中
，
如
何
選
擇
是
基
於
問
題
的
性
質
，

有
關
人
的
本
質
，
以
他
自
己
所
認
知
的
環
境
，
如
何
而
定
。

人
們
的
問
題
及
環
境
從
不
是
伊
簡
單
的
客
觀
的
情
況
，
所

以
低
個
人
如
何
解
釋
其
情
況
以
及
是
否
認
為
其
成
為
問
題

，
完
全
受
兒
童
時
期
到
成
人
階
段
發
展
過
程
中
眾
受
的
影

一 48 一



智
力
而
定
。
當
然
其
中
有
些
影
潛
力
量
是
潔
白
於
各
種
不

同
的
團
體
，
有
的
團
體
是
同
時
存
在
的
，
有
的
是
先
後
生

活
其
中
的
。
所
以
這
些
一
團
體
對
個
人
解
釋
事
物
上
而
言
，

擔
任
7
非
常
重
要
的
參
考
功
能
。
某
些
一
特
殊
的
團
體
次
級

文
化
影
響
力
，
加
之
於
個
人
的
行
為
表
現
上
，
要
看
它
的

內
涵
與
他
和
次
級
文
化
圈
體
的
關
係
本
質
而
定
。
例
如
一

個
種
族
團
體
的
成
員
，
也
是
其
他
很
多
團
體
的
成
員
，
這

些
團
體
也
可
能
有
重
要
的
參
考
團
體
作
用
，
個
人
有
時
會

否
定
自
己
的
種
族
認
同
性
，
選
擇
7
與
自
己
不
用
的
種
族

團
體
接
觸
或
來
往
時
，
就
說
明7
他
的
種
族
團
體
已
產
生

7
反
功
能
的
參
考
團
體
作
用
。

E
一
於
參
考
團
體
的
影
響
力
及
次
級
文
化
的
影
響
力
對

所
屬
成
員
發
生
功
能
，
是
以
很
多
因
素
，
如
頻
率
卜
先
後

次
序
，
期
間
久
暫
，
以
及
深
度
，
犯
罪
社
會
學
家
蘇
遞
蘭

會
加
以
列
舉
。
其
他
有
興
團
體
接
觸
的
個
人
自
由
的
程
度

或
者
與
其
分
離
的
自
由
程
度
，
以
及
重
要
的
環
境
因
子
。

例
如
雖
然
職
業
對
大
多
數
人
有
重
要
的
影
響
力
的
傾
向
，

但
仍
有
些
人
對
某
些
職
業
的
團
體
次
級
文
化
影
響
力
，
較

其
他
團
體
次
級
文
化
影
響
力
易
於
避
開
。

三
、
結
論

一
九
三
八
年
席
林
教
授
發
表7
一
篇
「
丈
化
街
突
與

犯
罪
」
論
文
，
他
認
為
研
究
犯
罪
行
為
的
原
因
而
從
純
法

律
的
罪
名
分
頭
加
獲
得
立
資
料
，
是
不
適
當
而
失
完
整
的

。
刑
法
本
來
是
社
會
上
對
立
法
有
影
響
力
量
的
集
團
所
制

定
的
，
他
們
自
己
的
刺
益
及
特
質
，
滲
入
法
律
的
思
想
與

內
容
，
換
言
之
，
一
旦
那
些
一
具
有
影
響
力
的
固
體
價
值
觀

念
發
生
變
吏
，
刑
法
內
容
亦
同
樣
發
生
變
頁
。
席
林
建
議

•. 

從
科
學
的
基
聽
說
，
犯
罪
學
家
研
究
的
是
違
反
社
會
規

範
的
行
為
，
而
這
些
一
所
違
反
的
規
施
是
正
常
的
團
體
所
訂

定
的
，
而
違
反
人
的
行
傌
表
現
，
在
某
種
環
壤
下
，
使
用

特
殊
的
方
法
。
但
所
指
的
社
會
規
範
不
一
定
為
刑
按
法
典

內
所
吸
收
，
一
旦
違
反
，
仍
應
視
為
犯
罪
。
犯
罪
意
義
的

擴
張
解
釋
，
傌
某
些
學
者
所
反
對
，
所
以
偽7與
刑
法
上

的
把
罪
行
為
有
所
區
別
，
對
那
些
違
反
社
會
規
範
的
行
為

，
無
論
違
反
法
律
與
否
均
應
主
張
使
用
「
偏
差
行
為
」

(
切
問
〈
戶
阻
口
丹
出

O
H
H
m
w
4

戶
。
門
)

席
林
並
對
文
化
街
突
與
犯
罪
作
結
論
說
﹒
﹒
行
為
研
究

必
須
顧
及
文
化
街
笑
，
也
就
是
行
傌
規
髓
的
街
笑
。
街
突

可
能
在
同
一
文
化
區
域
或
同
一
文
化
系
統
中
。
由
於
社
會

分
化
過
苦
的
結
果
，
也
可
能
是
兩
個
以
上
不
同
丈
化
區
域

，
或
不
同
文
化
系
統
的
規
施
接
觸
的
結
果
。
所
以
，
我
們

以
文
化
街
突
與
行
為
關
係
研
究
之
際
，
應
該
調
查
文
化
對

個
人
的
街
突
內
化
情
形
，
讀
者
研
究
團
聽
說
地
區
內
丈
化

衝
突
的
發
生
環
境
。
因
此
犯
罪
學
家
研
究
犯
罪
行
傌
原
因

之
際
，
應
注
意
到
行
為
規
施
及
規
範
間
的
街
突
。
所
以
，

他
們
將
面
臨
到
是
社
會
規
飽
問
題
，
認
證
社
會
規
施
內
容

問
題
，
以
及
人
格
組
成
成
份
問
題
。
同
時
遍
及
到
人
類
行

為
科
學
的
建
立
的
其
他
有
關
問
題
。

附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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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註
一
)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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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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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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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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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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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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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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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• 

吋
宮
門
的
古
口

ω
而
戶
戶
戶
口
﹒
口
丘
吉Zm
u
O
D
1

卅
日
戶
口
帥
"
口
門
戶
口
已
H
H
M
O
-
z
g
〈

J門
。
門F

ω
n叩
開
口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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閃
而
叩
門
口yh
m
口
口
口
口
﹒
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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